








(二) 课题研究合作单位应遵守工作安排， 按要求开展研

究工作、 参加课题研讨、 培训活动， 并及时报告研究进展情况，

保证项目如期完成。

(三) 课题研究经费由各研究单位自筹，所取得的研究成

果知识产权原则上归各研究单位所有。

( 四) 课题合作单位作为我中心科研协作网络成员，可共

享协作网络资源，优先参与其他科研项目 。

(五 )咨询电话：

1.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

2.中国信息通信研究

王婉轩 010-64438923

院

李常来 010-58846096

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 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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